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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近两万份
“李鬼”发票现形

本报12月3日讯 近期以来，市区国税局稽查局通过
各种形式严厉打击假发票，截至11月份，该局共查处非法
发票18253份，涉及金额9533万元，查补税款2196万元。

“假发票不但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且造成了
国家税款流失，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我们始终保持着对
制售、使用假发票的高压态势，每发现一起都会严格依法
处理，也希望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到索要发票、使用真发票
的协税护税中来，共同维护自身和国家税收利益不受损
失。”市区国税局稽查局的工作人员在谈到打击假发票时
说。据了解，该局治理假发票的重点已经围绕手机短信、
互联网或张贴小广告、散发名片等形式传播发票违法信
息为主，在车站及交通道口、专业市场及餐饮企业等区域
进行全面检查；移动、联通、电信部门以及公安网监支队
对手机短信、互联网进行监控打击。

“加大对以发票弄虚作假手段偷逃税的处罚力度，严
厉查处涉票违法税务案件，发现一起，我们就会严肃查处
一起，着力营造公平有序的税收环境。”稽查工作人员介
绍说。综合施策采取多种形式是该稽查局积极开展打击
发票违法犯罪活动的有效措施之一，截至11月份，该稽查
局共查处非法发票18253份，涉及金额9533万元，查补税款
2196万元。

在打击假发票过程中，该局突出重点，深查严查各
项发票涉假高风险业务，重点对医药、石化、商品零售
与批发等行业的违法发票犯罪活动进行专项整治，加
大对纳税人虚开发票、非法取得发票等行为的查处力
度。将发票检查作为税收专项检查、重点税源检查的必
查环节和必查项目，做到“查账必查票”、“查案必查
票”、“查税必查票”。

为了形成打击制售、使用假发票的合力，该稽查局通
过与相关职能部门取得协作，密切配合，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加强税警协作，与公安、地税、工商等部门建立了“部
门协作、信息共享、联合行动、相互学习、共同宣传”五项
协作机制，切实加大联合办案力度，定期召开联席会议，
加强信息沟通和情报交换。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开展虚假
发票打击工作，及时将发现的涉税问题移送公安等相关
部门，依法追究犯罪分子刑事责任，严厉打击发票违法犯
罪行为。

除了使用严厉的打击手段，该稽查局还积极通过搭
建宣传平台，加大宣传力度，向广大市民普及发票的基本
知识，增强市民协税护税的意识和能力。近期以来，该稽
查局通过各新闻媒体，积极开展以“发票使用、查询和辨
伪”为内容的宣传教育活动，在车站、商场、集贸市场、商
业街道等兜售、贩卖虚假发票问题严重的区域，广泛普及
发票使用管理知识，宣传发票政治工作成果，曝光违法犯
罪案件，宣传虚假发票的社会危害性，达到教育广大公
众，震慑不法犯罪分子的目的。

(刘爱云 尚海 徐田鑫)

本报12月3日讯(记者 李沙娜 通讯员 蒋建敏
孙英娟) 3日，记者从东营市教科院了解到，近日由山东
省教育厅、山东省语委办主办的山东省第二届“快乐汉
字”听写大赛落下帷幕，东营市选派5名选手参加比赛，其
中2人获得一等奖。

据了解，东营选派的5名选手是在东营市级竞赛中获
得一等奖的选手，其中有东营区三中的蒋亦欢、东营市胜
利实验小学的张欢跃、东营市广饶县英才学校的张凯淇
和马伊琳以及胜利锦华小学的何文心。

5名选手在省级竞赛中力挫群雄，取得优异成绩，获
得一等奖的15名选手中有2名为东营选手，并且其他3名
东营选手中有2人获得二等奖、1人获得三等奖。获得一等
奖的张欢跃的妈妈韩女士告诉记者，孩子从9月份参加学
校的书写大赛以后，每天都有同学一起听写练习，再加上
老师的指导，进步很快，“在省级书写大赛中，一个考察

‘一音多字’的题目是要求写16个‘xi’，他们四年级组只
有2个选手全写出来了，我觉得孩子是在这半年的时间里
每天晚上练习才得到了提高，才有了今天的成绩，很感谢
给予帮助的老师们。”

同时，获得一等奖的张凯淇告诉记者，每天晚上的阅
读对她帮助很大，“小时候我就喜欢描字帖，上学后特别
是这半年，老师给我很多指导，每天也都督促我练习听
写，最后笔顺题时发挥的也比较好。”

据了解，东营市获得一等奖的两名选手最终在15进5

的山东省“汉字达人”巅峰对决台上表现出色，一路过关
斩将，还双双入选，均获得山东省“汉字达人”称号。最终，
东营市代表队以总分第四的好成绩位居团体二等奖的第
一名。

全省“快乐汉字”听写大赛
东营 2 名学生获一等奖

一市民称两年前身份证丢失，近日发现自己多了辆车

名下冒出辆不断闯祸的黄标车
本报记者 聂潇潇 宋贝贝

2年前，东
营市民陈先生
的身份证丢失
补办。1年前，
在不知情的情
况下，一辆二
手皮卡车过户
到 陈 先 生 名
下，可他不仅
没开过，就连
见也没见过。
这辆素未谋面
的轿车曾多次
在青岛市区出
现。一年来，这
辆车有30多条
违章信息，被
扣了 5 0多分，
罚 款 两 三 千
元。最重要的
是，这辆车现
在 成 了 黄 标
车，镇政府工
作人员多次找
到陈先生，让
他处理。但是，
连车都没见过
的陈先生该怎
么办呢？

素未谋面的二手车

一年扣了50多分
3日，陈先生向记者讲述了他的遭遇。

2013年8月底，陈先生发现自己的身份证找
不到了，本以为放在了老家或者某个地方，
过几天就能找到，但没想到一周多后还没找
到，他就在2013年9月9日去派出所补办了新
的身份证，并一直使用至今。

本以为这事就这样过去了，他没想到的
是，两年后，丢失的身份证却给自己惹来了
不小的麻烦。今年11月8日，家人打电话告诉
陈先生，镇政府说他名下有辆黄标车，让他
尽快处理掉。“我说我名下没有车，他们可能
通知错了，我也没当回事。”第二天，镇政府

又给陈先生的家人打电话，告知他名下确实
有辆黄标车。

陈先生这才重视起来，去车管所查询，
他发现自己名下确实有辆江铃牌小型普通
客车，该车购买于 2007 年，2014 年 9 月 25

日过户给了自己，“去年 6 月到今年一年时
间，我并不在东营，也没有委托别人帮我买
车。”陈先生肯定地说。

根据查询的信息，陈先生名下的这辆车
一直有人在开，两次在东营出现，多次在青
岛出现，违法信息一年就有30多条，扣50多
分，罚款两三千元，而且现在还在不断增加。

车管业务允许代办

怀疑身份证被冒用
陈先生在东营市车管所查询后了解到，

在购买二手车时购买人可以不到场，委托另
外一人帮忙办理业务。“代办人留下的信息
是翁女士，还有身份证号和两个电话号码。
但两个号码都打不通了。”派出所民警找到
翁女士后，翁女士表示自己并不知道此事，
可能是别人拿她的身份证去办的。

为确定二手车过户的办理程序，记者来
到车管所咨询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经过系统
查询，确认这辆黄标车登记在陈先生的名
下。“只要有正常的手续，车管业务是允许代
办的，”工作人员说，“为车主代理二手车过
户时，代办人需要提供车主本人的身份证原
件及代办人身份证原件，填写一份代办业务
委托书，还有购车发票、购置税发票等购车
资料。根据档案记录的代办人身份信息留

存，就能确认是代办人本人来办理的业务，
不可能再有其他委托人参与。”

在跑了一大圈后，陈先生感觉自己特别
无奈和冤枉。这件事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的
生活和工作，黄标车一天不处理，他就得为
这事东奔西跑，目前他已辞职每天为这辆见
都没见过的车奔波。这辆完全不在自己掌控
下的车，违章信息在不断增加，另外，万一出
了交通事故，会不会找到他这个车主头
上……

“我想去青岛把车找回来，把冒用我身
份证的人找出来，但我去肯定是大海捞针，
徒劳无功。再说，就算我找到了车，开车的人
能把车给我吗？我也不能强抢。”陈先生无奈
地说，“希望能赶紧把我名下的车移走，对冒
用我信息的人，我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要想不担责

可到公安机关取得报警证明

端岩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彩霞表示，
冒用他人身份证属于违法行为，如果冒
用行为给身份证所有者造成损失，要承
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根据《身份证
法》第十七条规定，冒用他人居民身份
证或者使用骗领的居民身份证的，由公
安机关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或者处十日以下拘留。“如果嫌疑人冒
用他人身份证进行诈骗、办理信用卡透
支、银行贷款等情节严重的违法事实，
可以相应的罪名承担不同程度的法律
责 任 。”韩 彩 霞 介 绍 ，车 管 所 在 办 理 业
务时虽按照相关程序办理，但并没有落
实人证合一，因此车管所也应承担相应
责任。

“只有证实身份证被冒用了，才能

不用担责。”康元法律服务所主任刘海
东介绍，陈先生需要获得相关的报警证
明，经警方核实后，才可以证实自己的
身份证丢失，以此作为免责使用。按照

《刑法修正案》及《治安管理处罚法》相
关规定，冒用陈先生身份证的嫌疑人将
面临相应的行政处罚及治安处罚。

“如果这辆黄标车出了事故，按照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7 6条规定，应先由
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进行赔
偿，数额不足时由商业险进行赔偿，再
不足时由车辆驾驶人或所有人承担赔
偿责任。”刘海东表示，陈先生需要尽快
到公安机关取得报警证明，才不会承担
责任。“如果公安机关确定了犯罪嫌疑
人的身份，陈先生可以到法院起诉他。”

陈先生名下的这辆车已有30多个违章记录。 本报记者 聂潇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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